
2021 年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博士“申请-考核”制 

复试考核细则 

 

为做好大数据学院 2021年度“申请-考核”制招收博士研究生工作，根

据复旦大学研究生院的招生工作要求和学院“申请-考核”制的流程安排，

经学院招生领导小组讨论，拟定本细则。  

 

一、 招生领导工作 

招生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党政领导、分管研究生教育的副院长、分管纪

检工作的班子成员和专家等组成，对招生工作进行全过程性监督。 

成立招生工作专家小组，专家小组由副教授及以上职称的 5-7 人专家

组成。 

所有参与考核各环节的师生员工，存在亲属回避或工作回避情况的，应

主动申报并进行回避。 

 

二、 复试考核细则 

1.考核方法 

复审考核采用百分制评分，包括专业能力、外语和综合能力面试三项。

其中专业能力占 50%、英语能力占 20%、综合能力占 30%。复试小组成员由

责任心强、公道正派、教学经验丰富、学术及外语水平较高的人员参加，每

个小组一般由不少于 5 人高级专家组成，复试小组成员现场独立打分，平

均分作为考生的复试成绩，复试成绩不合格者不予录取。 

复试过程由纪检委员全程进行监督。 



2.报考资格审查  

所有参加复审考核的考生在进行在线面试时均需通过“人脸识别”认

证，拟录取考生在入学时需提供以下材料的原件再次进行审核，审核不通

过者，将取消录取资格，责任自负： 

（1） 考生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准考证 

（2） 应届毕业硕士生的学历证书、学位证书原件 

（3） 往届生的学历证书原件和教育部学历证书电子注册备案表（或学历

认证报告），学位证书原件 

（4） 持在境外获得学历/学位的考生，须提交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

《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 

（5） 相关外语水平等证书原件和复印件； 

（6） 对报考少数民族骨干计划的考生，还应检查其是否具有《报考 2021

年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博士研究生考生登记表》。没有《登

记表》的，不能列入少数民族骨干计划。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学院原则上以线上形式对考生进行复试，考生

操作规程另行通知。 

 

三、拟录取 

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小组根据复试成绩和材料评分成绩加权汇总计算

总成绩： 

总成绩=复试成绩*70%+材料评分*30% 

学院根据剩余专业招生计划数，按照总成绩得分高低排序择优录取、

保证质量、宁缺毋滥的原则提出拟录取名单，交学院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

审定、主管院长签字后，上报校研究生招生领导小组审批。 



拟录取名单报学校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后，由学校进行

公示，公示无异议后进入政审等后续程序，材料齐全、政审合格后将发放

录取通知书。 

四、 其他说明 

本细则的最终解释权归大数据学院，如与学校 2021年博士生招生工

作相关规定不一致，按照学校规定执行，学院将另行通知。 

 

                                大数据学院           

2021年 3月 30日       


